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团体全球商旅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旅行个人钱财保险条款

第一条 附加合同的订立和构成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全球商旅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旅行个人钱财保

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主合同投保人的申请， 经本公司同意而订立。本附

加合同附加于主合同而成立，主合同的条款（如适用）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合同与本

附加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为准。若本附加合同的承保项目在保险单上或批

注项内未载明，本附加合同不发生效力。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的生效

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时间同主合同的生效时间，或以本附加合同的批注所载明的生效时间

为准。

第三条 保险责任

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任何被保险人在主险保险责任期间因下列情形造成其损失现金、

旅行支票或汇票（以下简称“钱财”），本公司对其实际损失的钱财以保险单上载明本附加

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为限赔偿被保险人：

（1） 被保险人寄存于登记入住酒店内的，由酒店提供的上锁保险箱内的钱财被盗窃，

并取得酒店管理部门的损失书面证明；

（2） 被保险人随身携带的钱财被盗窃或被抢劫，且在发现盗窃或抢劫发生后二十四小

时内向当地警方申报，并取得书面警方报告。

第四条 责任免除

主合同中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如适用）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合同中责任免除条

款与本条款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条款为准。

任何直接或间接由于下列情形引起的，与之有关的，或可归因于之的个人钱财损失，

本公司不负任何赔偿责任：

(1) 任何由于遗漏、疏忽、汇兑、货币贬值等因素引起的价值的改变。

(2) 任何信用卡或代币卡。

(3）旅行支票损失后，未及时向签发行在当地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挂失的。

第五条 被保险人义务

被保险人应在主险保险责任期间妥善管理自己的个人钱财，如发生本附加合同承保的

保险事故，相关被保险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查寻，于发现保险事故发生二十四小时内向有

关酒店或当地警方报案并取得酒店或当地警方的书面证明。

第六条 证明文件/索赔申请

被保险人向本公司索赔时，应提供以下证明和资料原件作为索赔单证，连同本公司规定

的索

赔申请表格于自旅程结束日起的三十天内递交本公司：

(1) 保险凭证；

(2) 根据本附加合同的规定，提供酒店管理部门、警方或有关当局的书面证明；



(3) 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本项申请相关的材料。

如果该被保险人可以从酒店或任何其他第三方得到赔偿，本公司仅负责赔偿剩余部分。

如果损失的钱财得到归还，该被保险人应立即通知本公司并向本公司退回已领取的保险金。

第七条 附加合同效力的终止

本附加合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将自动终止：

(1) 主合同效力终止；

(2) 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无意续保或本公司不接受本附加合同续保；

(3) 投保人于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向本公司申请解除本附加合同；

(4) 本附加合同因其他条款所列情况而终止。

注：在（2）项所提及的情况下，本附加合同效力于保险单满期日二十四时自动终止。


